
附件

新平县城区供排水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国家积极稳妥推进资源环境价格改革相关文件精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加快推进水价综合改革，建立完善以水资源健康可持续利用为核心的水价形成机制和水价体系，切实推进新平县供排水服务事业的健康发展。新平县发展改革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云南省定价目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等相关规定，启动了新平县城区供水和污水处理价格调整程序，于2020年1月对新平县清水河、他拉河等水利工程、新平县供排水公司、新平北控环保水务有限公司近3年的运行成本实施了成本监审。根据成本监审结论，在广泛调研和相关会议征求多方意见建议基础上，结合新平县实际，拟订并修改形成了《新平县城区供排水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
一、清水河、他拉河水库、新平县水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新平北控环保水务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一）清水河水库、他拉河水库基本情况
清水河水库：1966年修建，经1977年、1983年两次扩建为现今规模，合计投资3947.07万元。现有职工人3人，其中：正式职工2人，临时职工1人。他拉河水库：1999年动工兴建，2002年12月竣工投运，总投资1510.91万元。水库现有职工4人，其中：正式职工2人，临时职工2人。两个水库均为小（一）型水库，主要以供应新平县城原水为主，兼顾防洪、农业灌溉。两个水库单位经费性质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未单独进行财务核算，财务收支并入县水利局水库管理所统一在水利局核算。
（二）新平县水务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新平县水务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2020年7月前为新平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供排水分公司）前身为供水站，始建于1966年，日处理规模5000吨；1997年技改扩建，设计水生产能力17000m³/日；2016年技改扩建后，设计总供水规模达到22000m³/日；供水管网DN75mm以上达93.36公里，供水面积6.5平方公里；水质指标达到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公司承担县城区域居民和工业等供水任务，供水范围：东至亚尼部分小组，西至纳溪部分小组，南至古城部分小组，北至大北门、职业技术学校。
财务管理纳入新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管理。现有在册正式职工28名，合同制员工34名。下设办公室、营业部、工程部、阿秀水厂、运营管理部、水质化验中心、截污管网维护队。单位的主要经营业务：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污水厂外截污水的收集和管网的维护；水暖管件安装、维修；校验水表。2015年至2018年平均年供水总量402万m³，占设计年供水量803万立方米的50%。平均年售水总量358万m³，占设计年供水量803万立方米的44.58%。
（三）新平北控环保水务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厂基本情况
新平县污水处理厂位于桂山街道太平社区马命村，于2003 年9月开工建设，2005年6月建成投产。设计规模为 10000m3/d，工程建设分两期完成，合计总投资2194.13万元。2013年8月玉溪捷运环保水务有限公司与新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了《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污水处理厂TOT特许经营项目特许经营协议》，30年特许经营权转让费用1598.05万元，固定资产及设施移交至玉溪捷运环保水务有限公司管理使用，2013年9月1日进入商业运行。至2017年实际人员配置15人。2017年实际污水处理量为 282.02万立方米，2018年实际污水处理量为 293.56万立方米，2019年实际污水处理量为294.74万立方米。 











二、新平县及玉溪各市县区城区现执行分类水价情况
	                                                                                                                                     单位：元/立方米

	县市区
	居民生活用水
	非居民生活用水
	特种用水
	执行时间

	
	供水价格
	其中　
	供水价格
	其中
	供水价格
	其中　
	

	
	
	自来水价格
	污水处理价格
	
	自来水价格
	污水处理价格
	
	自来水价格
	污水处理价格
	

	
	
	
	
	
	
	
	
	
	
	

	玉溪市中心城区
	3.00
	2.10
	0.90
	4.70
	3.50
	1.20
	15.00
	13.50
	1.50
	2013.1.1

	通海县
	4.20
	3.30
	0.90
	4.90
	4.00
	0.90
	16.00
	15.10
	0.90
	2013.12.1

	江川区
	3.60
	2.40
	1.20
	5.80
	3.80
	2.00
	7.80
	5.30
	2.50
	2019.1.1

	澄江县
	2.90
	1.70
	1.20
	4.20
	2.60
	1.60
	7.00
	5.00
	2.00
	2013.7.1

	峨山县
	4.00
	2.70
	1.30
	5.80
	4.20
	1.60
	9.00
	7.00
	2.00
	2019.1.1

	
	
	
	
	
	
	
	
	
	
	

	华宁县
	2.90
	2.00
	0.90
	3.70
	2.70
	1.00
	7.60
	6.50
	1.10
	2014.1.1

	新平县
	2.80
	2.00
	0.80
	3.80
	2.80
	1.00
	8.50
	7.30
	1.20
	2015.1.1

	易门县
	2.60
	1.80
	0.80
	3.60
	2.10
	1.50
	6.00
	3.60
	2.40
	2014.7.1.

	元江县
	2.20
	1.50
	0.70
	2.49
	1.55
	0.94
	5.40
	2.90
	2.50
	2016.1.1.


注：1.目前各县市区污水处理厂执行排放标准：峨山、华宁、易门、元江执行一级B标排放标准，其余县市区执行一级A标排放标准。2.2021年除江川及峨山外，其他县市区均启动调价程序。
三、价格调整依据、必要性及合理性
( 一）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城市供水条例》（国务院令第158号）、《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改委关于深化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2005〕170号）、《云南省物价局、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水利厅关于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云价价格〔2011〕128号）
3.《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3〕2676号）
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水利部关于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3〕29号）、《云南省物价局关于积极推进水价综合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价价格〔2013〕75号）
5.《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14〕151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119号）、《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发改价格规〔2018〕943号）、《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实施意见》（云发改价格规〔2019〕2号）。
（二）必要性及合理性
1.调整供排水价格是利用价格杠杆保护水资源的需要。近年来，全社会对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建立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共识，新平在加快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调整供排水价格、推行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和非居民超计划（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既是国家水价改革的要求，也是建立完善水资源管理和水资源环境保护的必要手段。 
2.调整新平县城区供排水价格是改善供排水基础设施条件、提高供排水保障能力的基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供排水范围不断扩大、人口也随之增加，不断完善供水基础设施才能满足城市发展需求。
3.调整供排水价格是进一步落实国家水价改革政策，促进污水处理产业化发展的需要，调整新平县城区供排水价格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根据《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发改价格规〔2018〕943号）及《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实施意见》（云发改价格规〔2019〕2号）文件规定：“2019年底前，县城、重点建制镇污水处理价格应调整至居民不低于每立方米0.85元，非居民不低于每立方米1.20元；到2020年，有利于绿色发展的价格机制、价格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不断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合理确定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进一步拉大特种用水与非居民生活用水的价差。同时将非居民用水价格调整至补偿成本并合理盈利水平，确保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建立城镇污水处理费动态调整机制，2020年底前实现城市污水处理费标准与污水处理服务费标准大体相当”。
四、清水河、他拉河水库、新平县水务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新平北控环保水务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厂成本调查和监审结论
（一）根据对清水河、他拉河水库等水利工程2016、2017、2018三年成本调查结论数据，三年水库维护管理平均单位成本为0.25元/立方米，水资源费为0.20元/立方米。
（二）根据对供排水公司2016、2017、2018三年成本监审结论数据，三年平均供水量375万立方米（不含抽水水量）；供水管网单位成本1.556元/立方米。
（三）根据对污水处理厂2017、2018、2019三年成本监审结论数据，三年平均处理成本为323.54万元，三年平均处理量为290.1万吨，污水处理单位成本1.11元/立方米；三年平均缴费污水处理量为379.21万吨，单位收费成本为0.85元/立方米。污水厂厂外截污收集单位成本0.11元/立方米。
五、拟调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价格
根据成本监审结果，按照全省水价改革和节水工作实施意见所确定的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调整指导标准，结合新平县城水资源分布实际，在综合考虑玉溪市各县市区现行水价标准，新平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用水户承受能力基础上拟定：新平县城区综合平均供水价格从3.07元/立方米（含水利工程生活用水价格0.20元/立方米、水资源费0.20元/立方米、污水处理费0.85元/立方米）拟调整为3.70元（含水利工程生活用水价格0.25元/立方米、水资源费0.20元/立方米、污水处理费1.30元/立方米），增加 0.63元/立方米，调价增幅20.52%。其中：
（一）清水河、他拉河等水库水利工程供水价格
1.水利工程生活用水价格拟执行0.25元/立方米。
2.生活用水水资源费仍执行（云价价格〔2011〕128号）文件规定的指导标准：0.20元/立方米。
（二）县城自来水供水价格
1.居民生活用水由现行的2.00元/立方米拟调至 2.40元/立方米（含0.25元/立方米水利工程生活用水价格、0.20元/立方米水资源费），增加 0.40元/立方米，调价增幅20%。
2.非居民用水由现行的2.80元/立方米拟调至3.50元/立方米（含0.25元/立方米水利工程生活用水价格、0.20元/立方米水资源费），增加0.70元/立方米，调价增幅25%。
3.特种用水由现行的 7.30元/立方米拟调至 7.80元/立方米（含0.25元/立方米水利工程生活用水价格、0.20元/立方米水资源费），增加 0.50元/立方米，调价增幅6.80%。
（三）污水处理价格
1.居民用水污水处理价格：由现行的0.80元/立方米拟调整为1.10元/立方米，增加0.30元/立方米，调价增幅37.50%。
2.非居民用水污水处理价格：由现行的1.00元/立方米拟调整为1.40元/立方米，增加 0.40元/立方米，调价增幅40%。
3.特种用水污水处理价格：由现行的1.20元/立方米拟调至1.80元/立方米，增加0.60元/立方米，调价增幅50%。
（四）调整后的分类水价价格
1.居民生活用水3.50元/立方米（含水资源费0.20元/立方米、含水利工程生活用水价格0.25元/立方米、含污水处理费1.10元/立方米）；非居民生活用水4.90元/立方米（含水资源费0.20元/立方米、含水利工程生活用水价格0.25元/立方米、含污水处理费1.40元/立方米）；特种行业用水9.60元/立方米（含水资源费0.20元/立方米、含水利工程生活用水价格0.25元/立方米、含污水处理费1.80元/立方米）。调整后的到户水价如下表。





现行自来水价格与拟调价格对比表
	用水类别
	现行各类用水供水价格（元/立方米）
	调整后各类用水
供水价格（元/立方米）
	执 行 范 围

	
	供水到户价格
	其中
	供水到户价格
	其中
	

	
	
	自来水价格（含水利工程生活用水0.20元及水资源费0.20元）
	污水处理价格
	
	自来水价格（含水利工程生活用水价格0.25元及水资源费0.20元）
	污水处理价格
	

	一类用水（居民生活用水）
	2.80 
	2.00 
	0.80 
	3.50
	2.40
	1.10
	城镇居民家庭的日常生活用水、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等。

	        二类用水（非居民生活用水）
	3.80
	2.80
	1.00
	4.90
	3.50
	1.40
	[bookmark: _GoBack]工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市政用水（环卫、绿化、消防）、公用事业及其它非营利性社团组织用水等。

	        三类用水（特种用水）
	8.50 
	7.30 
	1.20 
	9.60
	7.80
	1.80
	高耗水行业用水，如洗车、高尔夫球用水等。


2.对居民生活用水继续实行阶梯价格制度。按照国家及《云南省物价局关于积极推进水价综合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价价格〔2013〕75号）、《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云南省用水定额》2019年版（经云水发〔2019〕122 号发布）等相关文件规定，结合新平城区居民近三年生活用水量情况，以及对比各县区现行一级阶梯水量，此次居民生活用水一级阶梯水量由17立方米下调为15立方米。即：已实行抄表收费到户的居民用户，每户每月实际用水量在15立方米以内（含15立方米）的部分，其价格按2.40元/立方米执行；每户每月实际用水量超过15立方米、不超20立方米（含20立方米）的部分，其价格在2.40元/立方米的基础上加价50%，价格按3.60元/立方米执行；每户每月实际用水量超过20立方米以上的部分，其价格在2.40元/立方米的基础上加价100%，价格按4.80元/立方米执行。
上述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不含污水处理费，污水处理费以实际用水量按1.10元/立方米标准计收。
3.对非居民用水和特种用水实行超计划（定额）累进加价政策。用水计划和行业用水定额按《云南省用水定额》规定执行，用水分四档进行累进加价，一档水量为不超过用水定额（计划）部分，水价按定价执行，二档为超过用水定额（计划）但不超过用水定额（计划）20%（含）的部分，水价按定价的0.5倍加价收取，三档水量为超过二档水量部分但不超过用水定额（计划）30%（含）的部分，水价按定价的1.0倍加价收取，四档水量为超过三档水量的部分，水价按定价的1.5倍加价收取。对高耗能、高污染、产能严重过剩等行业，执行《云南省物价局关于运用价格政策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云价价格〔2010〕124号）规定的差别水价政策，即：限制类企业在现行水价基础上每立方米加价0.50元，淘汰类企业加价1.00元。充分考虑我县非居民用水户习惯和生产周期性差异及供水企业抄表等因素，计量周期按照新平县现有管理模式，实行按季一次计量考核并收取超定额累进加价水费。因供水企业抄表等原因推迟或提前抄表的，以延迟或提前的天数占计量周期的比例，增加或减少用水定额计费基数。
上述非居民生活用水及特种用水超额累进部分不包含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以实际用水量分别按1.40元/立方米、1.8元/立方米标准计收，水资源费以实际用水量按0.20元/立方米标准计收。
六、对特殊人群实行价格优惠政策
为确保城乡低收入居民生活水平不因水价调整而下降，根据云南省政府114号令及省民政厅等相关部门文件规定，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人员和残疾等级二级以上（含二级）的困难家庭实行水价优惠，免收污水处理费，具体优惠以户为单位，每月每户用水量在15立方米以内（含15立方米）的其供水价格按2.40元/立方米执行，超过15立方米部分按3.50元/立方米执行。对城区管网范围内供水的五保户、孤寡老人免收水费。
七、价格调整后负担情况分析
（一）居民生活用水负担分析
按调查统计，近三年新平县城区供水人口为56000人，居民生活每年户均用水量为107.46立方米，调价后每立方米提高0.7元，户均每年水费增加75.22元。2020年新平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592元，居民用水费用增加额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06%，供水价格调整对居民的生活影响较小，对居民的日常生活影响不大。
（二）非居民生活用水
新平县财政局办公楼2018-2020年平均用水量2479立方米，平均年缴纳水费9420元，调价后每立方米提高1.10元，全年增加水费2727元，每月增加水费支出227元。
新平县水利局办公楼2018-2020年平均用水量1078立方米，平均年缴纳水费4098元，调价后每立方米提高1.10元，全年增加水费1186元，每月增加水费支出98元。
金荗酒店2018-2020年平均用水量7983立方米，平均年缴纳水费30335元，调价后每立方米提高1.10元，全年增加水费8781元，每月增加水费支出731元。
（三）特种用水
通海县秀山镇四通汽车配件（新平经营部）2018-2020年平均用水量立方3432立方米，平均年缴纳水费29177元，调价后每立方米提高1.10元，全年增加水费3775元，每月增加水费支出314元。
从以上三类用水调查的情况分析，此次调价在居民消费和企业经营的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较小，所增加的费用不会给用水户带来大的影响。
八、相关配套措施
（一）加强调整后供排水价格的公示和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开展合理利用水资源、节约用水、防治水污染的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保护环境和节水意识，让群众认识到环境保护和节约水资源是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营造调整县城区供排水价格的良好社会舆论环境。
（二）调价后供排水企业要加强内部管理，确保优质供水，提高服务水平，有效降低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和供排水成本，杜绝浪费水资源行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渠道、多形式做好供排水价格调整后的宣传、解释工作，提高居民节水意识，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做好价格公示工作，自觉接受市场监管部门、审计等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三）县住建、城管等部门及县城供排水企业等单位要按照此次调价的有关规定认真组织实施，切实做好新平县城区供排水价格调整的宣传解释工作，以确保此次供排水价格调整工作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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